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教育专委会
科技进步奖推荐书
填写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教育专委会科技进步奖推荐书》（简称推荐书，适用于科技进步奖重点工程类、新产品开发类、新技术推广类的填写）是评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如实填写。形审不合格成果退回推荐单位，不予提交评审。推荐书包括电子版推荐书和书面推荐书两种形式。
电子版推荐书要与书面推荐书内容完全一致，各提交一份；书面推荐书需要装订成册，页面大小为A4（高297 毫米，宽210 毫米），正文文字使用宋体，字号应不小于小四号字，竖装，左边为装订边，装订后不要另外附加封面。
一、成果基本情况
（1）学科（专业）组、编号：根据第一学科分类进行填写。
（2）奖励类别：科技进步奖分为重大工程类、新产品开发类、新技术推广类，社会公益类、软科学研究类、科学技术普及类六类。请选择相应的奖励类别。
（3）成果名称：围绕成果核心创新内容，简明、准确地反映出创新技术内容和特征，成果名称中一般不使用xx 研究、企业名称等字样。
（4）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单位：由推荐系统自动生成。
（5）推荐单位或推荐专家：填写相应的推荐单位或专家。
（6）学科分类名称:应以成果《主要科技创新》为依据，原则上应与《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前三项科技创新所属学科名称和顺序保持一致。最多可以填写3个学科名称，应尽量细化到三级学科。
（7）推荐等级：选择相应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填写。
（8）是否接受低于推荐等级的授奖：选择“是”，若评审等级低于推荐等级，则接受低于推荐等级的授奖；选择“否”，若评审等级低于推荐等级，则放弃低于推荐等级的授奖。
（9）推广应用起止时间：成果应用开始和结束日期。
（10）所属国民经济行业：选择相应门类填写。
（11）任务来源：选择相应类别填写。
（12）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300 字。应按重要程度填写，先国家计划，后其他计划，不超过10 项。
（13）授权发明专利（项）：指直接支持本成果发明内容成立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数目。
（14）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指直接支持本成果发明内容成立的除发明专利外的其他授权知识产权数目，如授权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不含论文专著）。
（15）推广应用起止时间：成果应用开始和结束日期。
二、成果简介
包含成果主要技术内容、技术创新点、知识产权、应用推广及效益等，限1000字。
三、主要技术创新
1、主要科技创新
该部分是推荐书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成果、处理异议的重要依据。应以支持创新内容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专利、验收、论文等），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成果的研发背景，主要的科技创新点，对比国内外当前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限3000字。
科技创新点按重要程度排序。每项科技创新在阐述前应首先说明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和支持其成立的专利授权号、论文等相关旁证材料。
2. 科技局限性
不超过1页。简明、准确地阐述本项目在现阶段还存在的科技局限性及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第三方评价
指除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和具有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对本成果主要技术创新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证明及评价材料，包括技术检测报告、鉴定结论、验收意见，或者他人在学术刊物或公开场合发表的对本成果主要技术创新内容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限800字。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推广应用情况
应就本成果的生产、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简单列出成果的应用单位、所应用技术、应用的起止时间、应用单位的联系人联系电话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所列应用单位一般不超过10个。限800 字。
同时应在附件中提供能证明本成果整体技术已正式应用两年以上的旁证材料。需要行政审批的成果应在获得行政审批后应用两年以上。
（2）近三年直接经济效益
①重大工程类
工程总投资：依据财务决算报告填写，并提供佐证材料。
节约投资：指应用新技术带来的投资节约，依据概预算书中分项与决算的对应分项的差进行填写，在明细栏中按分项工程名称填写，并提供佐证材料。
节约营运费用：指工程建成后，营运费用及维护费用的减少。应分年度并在明细中分项填写，包括设备更替、日常维护及人力、水电等费用，并提供佐证说明。
②新产品开发类
新产品销售收入明细：应分年度填写。每一年度按“新产品的品名：该项新产品单价×销售数量=该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方式在明细栏中列明，属于系列产品的，应根据不同品名按上述方式一一列明，并提供相关销售发票号码等佐证材料。
新产品毛利：应分年度填写。每一年度按“新产品的品名：该项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直接成本=该项新产品新增毛利”的方式在明细栏中列明，属于系列产品的，应根据不同品名按上述方式一一列明，并提供新产品成本核算表复印件等佐证材料。
新产品新增税收：应分年度填写。每一年度按“新产品的品名：企业当年上缴税金（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合计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企业销售收入）=该项新产品新增税收”的方式在明细栏中列明，属于系列产品的，应根据不同品名按上述方式一一列明，并提供经主管税务部门确认的完税金额证明。
新产品创收外汇：应分年度填写新产品销售取得的外汇收入数据，并提供结汇单复印件。该栏不作为评价指标，仅作为评价参考指标，如无外汇收入的，可不填。
③新技术推广类
新技术交易收入：应分年度填写。包括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相关收入，提供相关技术交易合同及收入依据等佐证材料。如果成果没有对外交易，可以不填。
新技术推广新增收入：应分年度填写，在明细栏中分单位填写。包括成果完成单位和成果应用单位的应用该技术后取得的新增收入，并提供相关销售发票号码等佐证材料。
新技术推广新增利润：应分年度填写，在明细栏中分单位填写。包括成果完成单位和成果应用单位的应用该技术后取得的新增利润或降低成本，并提供相关利润测算表等佐证材料。
新技术推广新增税收：应分年度填写，在明细栏中分单位填写。包括成果完成单位和成果应用单位的应用该技术后取得的新增税收，每一年度按“单位名：企业当年上缴税金（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合计数×（新技术推广收入/企业销售收入）=新增税收”的方式进行列明，并提供佐证材料。
（3）社会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
应说明本成果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高国防能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成果应用推广后，本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之外产生的经济效益。
六、代表性知识产权获得情况（不超过10件）
应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科技创新内容成立的且已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等。应按与主要科技创新的密切程度排序，前3 项应填写核心知识产权。核心知识产权须在附件中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对于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类别选择发明专利，然后依次填写发明名称，国家（地区），专利号，授权公告日，专利证书上的证书号，发明人，专利权人。
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栏目，发明人一栏可不填。
本表所列知识产权用于报奖的情况，应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承诺。
七、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1）所列完成人应为中国公民，推荐一等奖成果人数不超过15人，推荐二等奖成果人数不超过10人，推荐三等奖成果人数不超过7人。完成人投入该成果的工作量一般应占本人工作量的50%以上。成果的验收、评价专家组成员不能作为完成人。
（2）工作单位：填写完成人报奖时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二级单位：填写具体部门，如大学的院系等。
（4）曾获省部级（含）以上科技奖励情况：填写完成人曾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的获奖年度、奖种、等级、成果名称等内容，按照重要程度、成果相关度依次排列。
（5）本人对本成果主要学术贡献：应写明完成人对《主要技术创新点》中所列第几项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本项成果研发工作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百分比，以及支持本人贡献成立的旁证材料，如授权发明专利、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等。应实事求是填写完成人投入该项目的工作量。提及的旁证材料应在附件中提供。
（6）完成人应在本人签名处亲笔签名，字迹清晰，不得代签或利用影印等技术模仿制作签名。如因特殊情况，本人暂时无法签名，须由推荐单位文字说明并盖章，随推荐书一并报送。
（7）完成人的工作单位如未在项目主要完成单位之列，则应在单位盖章处盖章（反之可不盖章），以示知晓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该部分是核实主要完成单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重要依据。推荐一等奖成果单位数不超过10 个，推荐二等奖成果单位数不超过7 个，推荐三等奖成果单位数不超过5个。完成单位应在单位盖章处盖章。
九、推荐单位意见（专家推荐不填此栏）
本部分应由推荐单位填写，并在推荐单位盖章处盖章。推荐意见应包括：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确认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并对照重庆市科技科技进步奖授奖条件，如实写明对推荐成果的评价意见及推荐理由。不超过1000字。
九、专家推荐意见（单位推荐不填此栏）
本部分应由推荐专家填写，并在专家签名处签名。根据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获奖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万人计划人选、千人计划人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每人每年度可推荐1 名（项）所熟悉专业的科学技术奖。
推荐意见应包括：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确认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并对照重庆市科技科技进步奖的授奖条件，如实写明对推荐成果的评价意见及推荐理由。不超过1000 字。
十、附件
电子版附件合计不超过50 个文件，其中PDF 文件不超过3 个（仅用于提交3 件核心发明专利说明书全文），JPG 文件不超过47 个。每个PDF/JPG 文件只能包含一个独立内容。
（1）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不超过10 件）：
书面版：指已获授权的主要知识产权，包括授权专利证书和权利要求书首页、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相关论文专著等知识产权证明的复印件。提供复印件即可。
电子版：3 件核心发明专利需提交发明专利说明书全文（含摘要页、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以PDF 文件提交。另外7 件一般性知识产权证明以JPG 文件提交，主要包括授权专利证书和权利要求书首页、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相关论文专著等知识产权证明的复印件。
（2）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指验收鉴定、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批准文件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相关行业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压力容器、标准等。相关成果必须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且审批时间应在两年之前。
国家或省部级计划立项的项目，应提交计划下达单位对整体项目的验收报告复印件。
电子档以JPG文件提交，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
（3）应用证明：指本成果整体技术的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且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正式应用两年以上。应用证明须加盖应用单位（法人单位）公章。可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提供。要求提供原件。电子档以JPG 文件提交，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
（4）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涉及不同的完成单位时，应提交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简要叙述完成人在项目中的合作经历，包括合作时间、方式、产出及佐证材料等，由第一完成人声明对上述内容真实性负责并签字。电子档以JPG 文件提交，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
（5）其他证明：指支持成果科技创新和完成人贡献的其他相关证明。应是能证明本成果技术创新和社会影响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公信力的证明文件。电子档以JPG 文件提交，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
（6）科普项目电子版附件以PDF文件和JPG文件提交，pdf不超过20个（主要用于提交科普作品的电子版本），JPG不超过30个，总数不超过50个。
